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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高送转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以总股本 28,8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1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预案。公司独立董事李宗义先生鉴于公司所处的

行业形势和公司业绩状况，审议时予以弃权。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控股股东读者集团将继续履行首发上市时股份锁定 36 个月

的承诺，承诺不会减持所持股份。 

 风险提示： 

1.本次高送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实施。 

2.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高送转预案前 6 个月内，公司存在

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解禁的情况 

3. 本次高送转事项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比例

不产生实质性影响，请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一、高送转议案的主要内容 



拟以公司总股本 28,8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1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转增 10 股。 

二、股东提议高送转的情况及理由 

（一）2017年 4 月 12 日，公司控股股东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向公司董事会书面提交了《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

诺》。 

（二）控股股东提议高送转的理由 

控股股东读者集团鉴于 2016 年度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良好，为回

报股东，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并考虑到公司未来业

务发展需要，以及广大投资者的诉求，提出此次利润分配预案。认为

此次提议符合公司当期实际经营业绩情况、能够满足公司当前经营活

动需要。 

（三）控股股东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1、控股股东提议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分

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1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转增 10 股。 

2、控股股东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

投赞成票。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高送转议案的情况 

公司于 2017年 4月 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1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李宗义



先生鉴于公司所处的行业形势和公司业绩状况，审议时予以弃权。该

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 2016 年度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为回报股东，与全体股东分

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并考虑到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以及广大

投资者的诉求，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前提下，公司董事会经审慎评估

审议通过了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董事会成员王永生、陈泽奎、马永强、王卫平、覃东宜、吕

益民、王志成认为：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充分结

合了公司持续性盈利能力、资金需求及未分配利润水平等因素，符合

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以及各项规章制度的要求。同时充分考虑了全体

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和投资回报，兼顾了股东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

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本结构，具备合理性和可行性。该预案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决策程序以及公司的实际需求，上述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合法、合规、合理。 

四、提议人、公司董事持股变动情况及未来减持计划  

1.在本利润分配预案预披露前六个月内，提议人公司控股股东读

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未增减持公司股票。 

2.根据控股股东读者集团在公司首发上市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本利润分配预

案预披露后未来六个月内，提议人控股股东读者集团所持股份仍处于

限售状态，承诺不会减持所持股份。 

3.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董事王永生、陈泽奎、马永强、王



卫平、覃东宜、吕益民、王志成、李宗义及董事会秘书杨宗峰均未持

有公司股票，并承诺在未来六个月内，不会增减持公司股份。 

五、风险提示 

1.本次高送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实施。 

2.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高送转预案前 6 个月内，公司存在

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解禁的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原持有限

售股数量

（单位：

股） 

原持有限

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

比例（%） 

解禁上市流

通数量（单

位：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单位：

股） 

1 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2,600,000 4.38% 12,600,000 0 

2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675,676 3.01% 8,675,676 0 

3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 7,070,271 2.45% 843,243 6,227,028 

4 国投创新（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3,600,000 1.25% 3,600,000 0 

5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3,600,000 1.25% 3,600,000 0 

6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470,271 1.21% 3,470,271 0 

7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470,270 1.21% 3,470,270 0 

8 《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 1,735,135 0.60% 1,735,135 0 

9 中国化工资产公司 1,735,135 0.60% 1,735,135 0 

10 通用技术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35,135 0.60% 1,735,135 0 

11 外研投资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1,735,135 0.60% 1,735,135 0 

3. 本次高送转事项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比例

不产生实质性影响，请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4 日 


